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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卫规〔2024〕13 号

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《广东省卫生健康

行政处罚裁量适用办法》《广东省卫生

健康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卫生健康局（委），省中医药局，省疾控局，委机

关各处室，委直属各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

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关于“完善行政处罚

等领域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”的精神，全面推进严格公正文明规

范执法，提升全省卫生健康系统行政执法质量和效能，我委根据

《行政处罚法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

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》《司法部办公厅关于行政裁量权量基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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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和管理的工作指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重要文件精神，结合

我省卫生健康系统实际情况，制定了《广东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

裁量适用办法》和《广东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本文件自 2025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

效期为五年。

附件：1.广东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适用办法

2.广东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基准

          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2 月 31 日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国家卫生健康委法规司。

 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2024 年 12 月 31 日印发

  校对：政法处  陈晓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10 份）


